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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專校院申請學生獎補助金實務研習 

問題 Q&A 

Q1. 學生 110 學年入學，但 111 學年才取得特教身分，是適用新制或舊制？ 

A1. 適用舊制，新舊制的判斷是看入學學年度與就讀的學制，與何時取得特教身分無關。 

Q2. 學生 109 學年入學後於 112 學年重考入同一學制不同學校，是否適用新制？ 

A2. 系統會依據學生就讀的學制與入學日期來判斷適用新制或舊制，學生如重考入學後所就

讀的學制與前一所學校相同，且前一所學校的入學時間在 110 學年度之前（包含 110 學

年度），均適用舊制。 

Q3. 學生 109 年入學 A 校，但之後 112 年重考上 B 校一年級（同學制），所以 B 校入學年的

設定要設為 109 年嗎？ 

A3. 是的，入學日期是依照學生就讀該學制時最早的入學日期來設定。 

Q4. 入學日期以學生最早入學的學校去設定，之後如果重考或轉到其他學校，在學生的年級設

定上會不會出問題？ 

A4. 不會，學生的入學日期與年級在系統上為個別獨立設定。 

Q5. 學生 109 年已經入學 A 校，之後 112 年重考上 B 校一年級（同學制），所以 B 校入學年

的設定要設為 109 年，但這樣的設定會不會影響到學生的其他歷程資料？會不會 B 校在

113 年跳出來要填寫轉銜表，但學生在 B 校才二年級（因為 109 年入學）？ 

A5. 不影響歷程資料，離校前轉銜作業的資料是依據「科系修業年限」功能中的資料去比對學

生資料的學制、部別、科系、年級，當學生的年級達到修業年限時才需要填報。 

Q6. 學生如在 A 校大學 4 年畢業，當初在 A 校只申請 1 次獎補助金，工作幾年後考上 B 校的

二技或四技就讀，在 B 校是否能申請獎補助金？ 

A6. 同一教育階段不得重複申請，同一教育階段以學位研判之，不論學程或學制名稱為何，只

要頒發的學位相同，即屬同一教育階段。學生如就讀 B 校取得的學位與 A 校取得的學位

相同，即使在 A 校的申請次數未滿修業年限，在 B 校亦無法再次申請。 

Q7. 系統中的研究所有包含博士班嗎？ 

A7. 系統中的學制設定包括「研究所（碩士）」及「研究所（博士）」，兩者為不同學制。 

Q8. 研究所的修業年限如何計算？ 

A8. 修業年限依各校學則及各系所規定。如學校學則規定碩士修業年限為 1-4 年、博士修業年

限為 2-7 年，申請次數即以學生於修業年限內修讀幾年來計算，例如：碩士修讀 2 年畢

業，可以申請 2 次獎補助金，修讀 3 年畢業，可以申請 3 次獎補助金；但如修讀 5 年畢

業，由於碩士修業年限最多 4 年，故最多只能申請 4 次獎補助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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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9. 獎補助金發給標準是以特教鑑定證明為主，還是以衛服部身心障礙證明為主？ 

A9. 獎補助金申請之障礙類別依特教鑑定證明為準，障礙等級則依衛服部身心障礙證明為準。 

Q10. 如果 111-1 學期末申請放棄特教身分，112 年度仍可申請獎學金嗎？ 

A10. 申請放棄特教生身分當下的學期仍具特教生身分，下一個學期才會異動身分。獎補助金申

請，只要申請成績學年度的其中一個學期具特教生身分，即可依規定提出申請。 

Q11. 學生如上下學期皆有特教身分，但原先持有的衛福部身心障礙證明於學期中被撤銷（中

度，期限至 111 年 11 月 30 日），請問學生申請獎補助金時是依據中度還是輕度申請呢？ 

A11. 由於身心障礙證明有效期日期在上學期的學期間，申請獎補助金均視為有效，學校於系統

上填報時須將學生申請獎補助金的身障資格勾選上學期。 

Q12. 班排名有上下學期之分，前 50%要如何計算？ 

A12. 上下學期之班排名皆須進入前 50％，且學業平均成績在 80 分以上，始得申請獎學金，否

則申請補助金。 

Q13. 學業成績如加總在 70 分以上，但其中一個學期未達 70 分，是否能申請獎補助金？ 

A13. 學業成績以前一學年度的平均成績來計算。 

Q14. 學生如果提前畢業或入學，是否能申請獎補助金？ 

A14. 申請獎補助金之學業成績須包含上、下學期，如因提前畢業或入學而僅有一學期的成績則

無法申請。 

Q15. 新制總人數的計算方法及統計基準日為何？ 

A15. 系統以第二學期的最後一天（7 月 31 日）為基準日，統計系統上在學（不含休、退學）

的特教生人數。如學生僅上學期具特教生身分，系統亦會納入總人數計算。 

Q16. 學生如於暑修後畢業（8 月取得畢業證書）是否會列入總人數計算？ 

A16. 會，只要是下學期在學的特教生都會列入總人數計算。 

Q17. 適用新制的延畢生如需申請補助金，是否會壓縮申請補助金的人數呢？假設適用新制的

學生總數為 20 人，申請獎學金人數為 8 人，可申請補助金的人數應為 4 人，但如加入延

畢生，該學年計算的總人數是不變還是會往上加 

A17. 每學年總人數的計算會依實際在學的特教生來計算，故延畢的特教生也會算在總人數中。 

Q18. 補助金計算公式中的「上學期申請人數」所指為何？ 

A18. 由於新制總人數的計算是以第二學期的最後一天（7 月 31 日）為統計基準日，系統會先

抓到上下學期皆有特教生身分及下學期具特教生身分的學生，考量獎補助金只要其中一

學期具特教生身分即可申請，故設計「上學期申請人數」，將僅有上學期具特教生身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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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一併納入總人數計算。 

Q19. 新制補助金的名額計算會在何時更新為正確的呢？ 

A19. 系統會依第二學期的歷程資料即時計算補助金的名額，如學生的歷程資料有修正，系統會

自動更新名額。 

Q20. 新制補助金申請人數如超過規定名額時，若經校內審議可由校內經費支應，系統上應如何

填報？ 

A20. 由於系統會於超額時鎖定，無法進行後續下載清冊，故超額的申請資料不須登錄系統。學

校如有行政作業上的考量，建議可將超額的申請資料另行造冊，於簽核時一併檢附及說

明，或經相關會議決議，於簽核時檢附會議紀錄等作法。 

Q21. 學生證影本及畢業證書仍是必要檢附文件之一嗎？因目前獎補助金申請表單可由各校自

行製作，且成績單可看到該學年是否在學，學生申請時是否仍要檢附學生證影本及畢業證

書？ 

A21. 建議仍請學生檢附相關文件。 

Q22. 系統可以看到學生已申請過幾次嗎？ 

A22. 可以，從獎補助金申請的頁面中即可查詢學生申請的歷史紀錄。 

Q23. 私立學校，新制中的獎學金是全額補助，還是也比照助學金為 8 成呢？ 

A23. 新制的補助比率是以新制總金額（新制獎學金+新制補助金）來計算 80%，系統亦會自動

計算各校本部補助及學校自籌的金額，學校下載清冊及統計表時，即可於新制清冊及統計

表中看到各自的金額。 

Q24. 申請清冊及統計表是新舊制分別列一份表，還是彙整成同一份呢？ 

A24. 系統會自動分成新制、舊制各一份表單。 

Q25. 下載的清冊及統計表是否有 Excel 檔案提供下載？ 

A25. 目前所有的下載表單均有提供 Excel 檔案下載。 

Q26. 系統何時開放填報？ 

A26. 預計 10 月下旬開放系統填報，正式開放時間以公函為準。 


